
立法会三题：关爱基金  

＊＊＊＊＊＊＊＊＊＊  

 

  以下为今日（四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国麟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

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行政长官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关爱基金（基金），目

标是由政府与商界各出资５０亿元，为基层市民提供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不能

提供的多方面支持。据报道，较早前有一些慈善团体反映，政府宣布成立该基金

后，有部分财团明确表示因为要捐款给基金，可能会减少对该些团体的捐款。另

一方面，财政司司长最近建议注资基金（有报道指当局预留逾１０亿元作此用

途），以帮助未能受惠于他最近建议向每名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６,０００元的措

施但有经济需要的人士。有社会人士担心，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减低财团向慈善团

体捐款的意欲，使不少以服务有需要的非永久性居民为主的慈善团体在募捐时更

感困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本港各主要的慈善团体在过去３年筹得的捐款数字；该等慈善团

体在政府宣布成立基金后收到的捐款有否较之前减少；若有，详情为何；若否，

原因为何； 

 

（二）除了作为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曾表示会去信商业机构，

呼吁他们对基金的捐款是作为他们对慈善事业的支持的额外捐助外，当局有何方

法鼓励商业机构不要因捐款给基金而削减对其他慈善团体的捐款； 

 

（三）当局有否设立一些沟通渠道，让慈善团体可向当局反映，在政府宣布成立

基金后在募捐及营运上遇到的困难；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鉴于慈

善团体的募捐情况直接影响他们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当局会否向严重受影响的慈

善团体提供相应的协助或支持；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四）当局拟向基金注资１０亿元，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士，会否偏离基金最初的

成立目的；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一般而言，公众可从慈善团体发表的年报或网页等途径，了解团体每年筹

得的捐款数字。慈善团体每年的募捐情况和捐款数字的水平时有增减，亦取决于

多个不同的因素。 

 

（二）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主席早前去信商界呼吁他们对基金作出捐款时，已特

别强调希望善长对基金的捐献，是在他们恒常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以外的额外捐

献。除此以外，基金不会举行公众筹款和募捐活动。 

 

（三）当局与慈善团体一直保持紧密联系。我们欢迎团体与关爱基金分享经验和

提出宝贵意见，共同推动关爱文化和扶助弱势社群。 

 

（四）关爱基金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经济上有困难的市民提供援助，特别是那些

未能纳入社会安全网，或身处安全网却又有一些特殊需要未能受到照顾的人。政

府计划额外注资关爱基金，向有特殊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与基金成立的目的相

符。  

 

完  

２０１１年４月６日（星期三） 

 


